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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发布《《《《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201220122012201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1313131 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    

    

为规范市场采购对外贸易秩序，提升市场采购出口商品质量，我局制定了《市场

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发布，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在北

京、浙江、广东、新疆 4 省（市、区）试行。 

特此公告。 

  

 附件：《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市场采购商品出口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场采购出口商品的检验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是指出口商品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国内市场以现

货方式采购，并由采购地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法定检验出口商品。 

第三条  国家质检总局禁止以市场采购方式出口的商品，不适用本办法，具体目录

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上公布。 

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市场采购

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工作。 

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所辖区域市场采购出口商

品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市场采购出口商品供货单位和发货人代理

人（以下统称备案单位）备案的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

区域市场采购出口商品的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备案单位的备案申请

受理、审核、批准工作。 

第五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的供货单位、发货人的代理人按照自愿原则可以向检验

检疫机构申请备案。 

供货单位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市场采购出口商品供货的单位，或者获得生

产企业授权从事市场采购出口商品供货的代理单位。 

发货人的代理人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市场采购出口商品采购、储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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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代理等业务的单位。 

 

第二章  备案管理 

 

第六条  申请备案的市场采购出口商品供货单位和发货人代理人（以下称备案申请

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合法经营资质； 

（二）拥有固定的经营、仓储、检验等场所； 

（三）建立并执行市场采购出口商品质量检查验收制度，建立出入库台账、购销台

帐； 

（四）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备案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备案申请书；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并交验正本； 

（三）申请备案单位基本情况，包括经营场所、仓储场所、检验场所等的相关情况

说明； 

（四）申请备案单位基本管理制度； 

（五）国家质检总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备案申请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向备案申请人发

放备案证明。备案证明有效期三年。 

有效期内，备案单位的经营场所或者其他主要条件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告知批准

备案的检验检疫机构，并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或者重新提出备案申请。 

有效期满需要延续的，备案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向批准备案的检验检疫

机构提出延续申请。 

 

第三章  报  检 

 

第九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发货人及其代理人应当向商品采购地检验检疫机构办

理报检手续。 

第十条  发货人应当对市场采购的出口商品进行验收后，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出入

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向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报检时还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一）符合性声明。发货人声明其报检的出口商品符合进口国家（地区）技术法规

和标准要求，进口国家（地区）无明确规定的，发货人声明其报检的出口商品符合我国

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及相关标准或者合同约定； 

（二）出口商品质量合格验收报告； 

（三）商品采购票据等市场采购凭证； 

（四）采购备案单位的商品的，需提供备案证明复印件。 

 

第四章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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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实行采购地检验、口岸查验的检验监管方式。 

第十二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应当按照进口国家（地区）技术法规、标准要求实施

检验；进口国家（地区）没有技术法规、标准要求的，按照我国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

求及相关标准检验；我国没有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及相关标准的，按照合同约定的

要求检验。 

合同约定的要求高于进口国家（地区）技术法规、标准要求或者我国国家技术规范

强制性要求及相关标准的，按照合同约定实施检验。 

第十三条  检验检疫机构参照《出口工业产品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

第 113 号令）对市场采购出口商品供货单位和发货人代理人实施分类管理，并确定特别

监管、严密监管、一般监管、验证监管、信用监管五种不同检验监管方式。 

检验检疫机构对来源于未经备案单位的市场采购出口商品实施批批检验，按照特别

监管或者严密监管的检验监管方式实施出口监管。 

第十四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经检验合格的，检验检疫机构签发有关检验检疫单

证，在单证中注明“市场采购”。 

第十五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经检验不合格的，签发不合格通知单，在检验检疫机

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口；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

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第十六条 对法定检验以外的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

实施抽查检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采购地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对检验合格的出口商品加施检验检疫封识并

在换证凭单中注明封识号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对加施封识的出口商品可以简化查验手

续。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在查验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与采购地检验检疫机构沟通并依

法处理。 

第十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备案单位建立完整的企业档案，内容包括： 

（一）有关备案申请、审查、批准及延续复审相关资料； 

（二）对备案单位实施分类管理和日常监督管理的记录； 

（三）年度质量监控和质量分析报告； 

（四）有关企业信用记录、相关产品投诉记录； 

（五）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信息。 

第十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备案单位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发现备案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视情节轻重及时调整分类管理类别和检验监管方式： 

（一）违反检验检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 

（二）质量保证能力存在隐患的； 

（三）检验连续出现不合格批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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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自身原因造成商品质量或者安全问题被通报、召回、退货的； 

（五）拒不配合日常监督管理的； 

（六）出入库台账、购销台帐不能有效溯源的； 

（七）隐瞒质量安全问题等不诚信行为的。 

第二十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因质量问题造成国外通报或者召回的，采购地检验检

疫机构应当查清事实，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并可以根据需要，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通

报。 

第二十一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中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依照相

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市场采购样品、礼品以及其他非贸易性物品、援外物资，按照国家检

验检疫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涉及检疫要求的，按照国家相关检疫法律、行政法

规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資料來源: 國家質量監督检驗檢疫總局網站 

http://www.aqsiq.gov.cn/zwgk/jlgg/zjgg/2011_1/201203/t20120307_210750.htm 


